




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株洲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接江西省萍乡

市，南连省内衡阳、郴州二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

邻，是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市辖天元、

芦淞、荷塘、石峰、渌口 5区，攸县、茶陵县、炎陵县 3县，

代管县级醴陵市。市政府驻地天元区。市区距长沙、湘潭两

市分别为 50km和 45km，是我国南方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是湖南省“一点一线”区域

经济带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株、潭“金三

角”一隅。

株洲市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3616.81 3667.90 3902.4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4917.00 47123.00 49179.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90 192.3 195.18

政府性基金收入 298.81 199.67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95.17 195.93 -

政府性基金支出 312.33 252.80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204.99 149.32 -

注：表格中数据来源于株洲市 2022-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tjj.zhuzhou.gov.cn/c19066/20250327/i2337068.html）

（二）项目基本信息

本次债券 2025 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9 号

包含三宗地块，分别是轨道科技城 G地块、中南机电地块、



配套 B新增地块，总规划用地面积 96603.49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 32,12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2,920.00

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9,200.00万元。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

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施

单位

1
轨道科

技城 G
地块

田心大道以东，规划

一路以西，中车大道

以南，四兴路以北

收储土地 33,026.02平方米，

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10,450.00

株洲市土

地储备中

心

2 中南机

电地块

东至 JC131 路、南至

华南路，西至 JC68

路，北至规划道路

收储土地 27,933.05平方米，

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10,670.00

株洲市土

地储备中

心

3 配套B新

增地块

东至盘龙中路、南至

规划道路，西至龙母

河，北至崇德路

收储土地 35,644.42平方米，

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
11,000.00

株洲市土

地储备中

心

合计 32,120.00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9号已经通过湖

南誉翔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土储专项债的资金用于收回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闲置

土地，能够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减少市场上的存量土地规模，

改善土地供求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支持。增强对土地供给

的调控能力，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

力，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2）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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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地

储备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通

过合理的价格收购土地，既可以解决部分房企的资金困难问

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房价波动，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土地的有效利用会带动建筑、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同时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该地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新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也会创造就业机

会，对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储专项债项目有助于回收并重新规划低效或闲置的

土地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推动荷塘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荷塘区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增强荷塘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为经开区的产业发展

提供充足的土地空间，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入驻，促进区

域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目前项目已完成地块信息摸排、论证分析、地价评估等

前期工作。同时获得主管部门及市政府的项目批复同时获得

主管部门及市政府的项目批复，项目成熟度较高。相关批复

如下：株洲市人民政府于 2025年 3月 10日出具的《株洲市

本级 2025 年度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土地储备）计划》

的批复》(株政函〔2025〕34号)。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于 2025年 3月 4日报送的关于同意《株洲市本级 2025年度

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本项目所

涉地块已纳入株洲市 2025 年土地储备计划。株洲市人民政

府《关于市本级 2025 年度第二批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收储

的批复》（株政函〔2025〕49号）。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32,120.00 万元。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29,200.00 万元，已对本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

资金需求分析，各年度资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进度任务相匹



配。因此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额度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中共

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湘财绩〔2020〕1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相关工

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项目

建设投资合规性和项目成熟度高；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行；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用途

合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分析到位，绩效评

估审核认定结果为“优”，建议予以入库。

（六）项目存续期

鉴于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

让最高年限按用途确定为 40年、50年、70年，均大于本项

目发债年限 5年。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名称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9号

主管部门

及其编码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实施

单位
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32,120.00

一、地方债券资金：29,200.00

二、其他资金：2,920.00

项目实施

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土地收储 2025年 7月 2025年 12月

项目绩效

目标
1.完成项目涉及地块的收购；2.完成申请专项债券产生对应本金利息的上缴。

项目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

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块面积
96603.49平方

米

96603.49平方

米

质量指标 收购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土地收购完成时长 6个月 6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32,120.00万元 32,12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

益
39,203.38万元 39,203.38万元

预计相关收益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
1.23 1.23

社会效益指

标

满足城市发展的长期需

求

增强城市建设

用地的有效供

给，更好地执

行城市规划

增强城市建设

用地的有效供

给，更好地执行

城市规划

改善人民居住环境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综合影响力

城市形象持续

提升

城市形象持续

提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区域辐射人群满意度 ≧90% ≧90%

区域生活居民满意度 ≧95% ≧95%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

（1）存量土地收费费用估算依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

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要求，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

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

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土地收购

价格在收地基础价格上下浮 29.85%。

（2）新增土地征收和拆迁费用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地块条件及其他实际

情况按标准对征地报批费用及征拆安置补偿费用进行估算。

根据湖南天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进行地块的价值评估，经评估地块的土地总价为

41,627.28万元，土地取得成本价为 46,695.00万元，收地基

础价格就低确定为 41,627.28 万元，土地收购价格在收地基

础价格上下浮 29.85%，因此项目土地收购费用为 29,200.00

万元。

项目土地收购费用估算来源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土地取得成

本价

评估价格

基础价格（二

者取低）

下调幅

度

土地收购

费用

1
轨道科技城 G

地块

17925.00 12,923.08 12,923.08 26.49% 9,500.00

2 中南机电地块 16155.00 14,849.21 14,849.21 34.68% 9,700.00

3
配套 B 新增地

块

12615.00 13,854.99 13,854.99 27.82% 10,000.00

4 合计 46695.00 41,627.28 41,627.28 29.85% 29,200.00

根据湖南天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项目评估价格如下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评估价格（万元）

1 轨道科技城 G 地块 4302002022B04399 12,923.08

2 中南机电地块 4302002022B04365 14,849.21

3 配套 B 新增地块 4302002023B000069 13,854.99

4 合计 41,627.28



项目估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土地收购费用 自有资金 总投资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

批土储债项目 009号
29,200.00 2,920.00 32,12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9号项目总投资

32,12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2,920.00万元，

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9,200.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

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
自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资金

本次发行

专项债券

资金

其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未来拟

发行专

项债券

资金

其

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其

他

融

资

轨道科

技城 G
地块

10,450.00 950.00 9,500.00 5年

中南机

电地块
10,670.00 970.00 9,700.00 5年

配套 B
新增地

块
11,000.00 1,000.00 10,000.00 5年

合计
32,120.00 2,920.00 29,200.00 5年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及依据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通过选取与本

次预测涉及项目的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以标

地的均价计算本次土地储备项目的地价。

本次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1）轨道科技城 G地块、配套 B新增地块区域可比案

例信息如下。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
米）

1 株洲市国土

〔2024〕103号 城镇住宅用地 6,957.06 3,000.00 4,312.17

2 〔2023〕挂网

第 282号 住宅用地 7,750.55 3,478.00 4,487.42

3 株洲市国土

〔2024〕061号 商住用地 77,960.97 37,559.00 4,817.67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
米）

中南机电地块地块区域可比案例信息如下。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
米）

1 株洲市国土

〔2024〕089号
城镇住宅用地 14,844.97 7,940.00 5,348.61

2 株洲市国土

〔2024〕040号 商住用地 26,355.19 14,125.00 5,359.48

3 株洲市国土

〔2024〕049号 城镇住宅用地 11,107.20 6,340.00 5,708.01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面

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
米）

根据以上可比案例，根据谨慎原则，轨道科技城 G地块、



配套 B新增地块两块地出让单位地价均按 4312元/平方米计

算，中南机电地块地块出让单位地价按 5348元/平方米计算。

轨道科技城 G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33,026.02平方米，

于 2030年完成土地出让，预计可获得收入 14,240.82万元；

中南机电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27,933.05平方米，于 2030年

完成土地出让，预计可获得收入 14,938.60万元；配套 B 新

增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35,644.42平方米，于 2030年完成土

地出让，预计可获得收入 15,369.87 万元。项目预计可获得

总收入 44,549.29万元。

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年 合计

轨道科技城 G地块 14,240.82 14,240.82

中南机电地块 14,938.60 14,938.60

配套 B新增地块 15,369.87 15,369.87

合计 44,549.29 44,549.29

（二）项目预期成本测算及依据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

计提基金等，根据湖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

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

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本

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

收入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

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款

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

发〔201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

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

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

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



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

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

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

地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

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

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

拨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

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

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

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

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

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

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

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

项资金。

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轨道科技城 G地块 1708.90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2%）
14,240.82 2% 284.82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5%）
14,240.82 5% 712.04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

让收入的 5%）
14,240.82 5% 712.04

中南机电地块 1792.63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2%）
14,938.60 2% 298.77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5%）
14,938.60 5% 746.93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

让收入的 5%）
14,938.60 5% 746.93

配套 B新增地块 1844.38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2%）
15,369.87 2% 307.40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

的 5%）
15,369.87 5% 768.49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

让收入的 5%）
15,369.87 5% 768.49

合计 5345.91

因此，轨道科技城 G地块计提成本费用 1,708.90万元，



中南机电地块提成本费用 1,792.63万元，配套 B新增地块提

成本费用 1,844.38万元，项目计提成本总费用 5,345.91万元。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

衡的相关收益

（万元）

轨道科技城 G地块 14,240.82 1,708.90 12,531.92

中南机电地块 14,938.60 1,792.63 13,145.97

配套 B新增地块 15,369.87 1,844.38 13,525.49

合计 44,549.29 5,345.91 39,203.38

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净收益

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项目总收入 44,549.29万元，

总成本 5,345.91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39,203.38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9号总投资金额

为 32,120.00万元，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29,200.00万元，

发行债券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5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

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测算，本次预测利率为 1.86%，5

年本息共计 31,915.60万元。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轨道 2025年 7月 - 9,500.00 - 9,500.00 - -



序号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科技

城 G

地块

2026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7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8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29年 9,500.00 9,500.00 176.7 176.7

2030年 6月 9,500.00 9,500.00 - 176.7 9,676.70

合计 9,500.00 9,500.00 883.50 10,383.50

2

中南

机电

地块

2025年 7月 - 9,700.00 - 9,700.00 - -

2026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7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8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29年 9,700.00 9,700.00 180.42 180.42

2030年 6月 9,700.00 9,700.00 - 180.42 9,880.42

合计 9,700.00 9,700.00 902.10 10,602.10

3

配套 B

新增

地块

2025年 7月 - 10,000.00 - 10,000.00 - -

2026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7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8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29年 10,000.00 10,000.00 186.00 186.00

2030年 6月 10,000.00 10,000.00 - 186.00 10186.00

合计 10,000.00 10,000.00 930.00 10,930.00

合计 29,200.00 29,200.00 0.00 2,715.60 31,915.60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规划收

储面积

（公

顷）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

收入对融

资成本覆

盖倍数

轨道科技

城 G地块
3.30

居住

用地

10,450.00 12,531.92 9,500.00 10,383.50 1.21

中南机电

地块
2.79

居住

用地

10,670.00 13,145.97 9,700.00 10,602.10 1.24

配套 B新

增地块
3.56

居住

用地

11,000.00 13,525.49 10,000.00 10,930.00 1.24

合计 9.65 32,120.00 39,203.38 29,200.00 31,915.60 1.23

结论：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

债项目 009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3，项目收益完

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储

债项目 009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4、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条件 基准测试条件 收入下降 10% 成本上升 10%

收入 44549.29 40094.36 44549.29

成本 5345.91 5345.91 5880.50

净收益 39203.38 34748.45 38668.79



项目/条件 基准测试条件 收入下降 10% 成本上升 10%

本息合计 31915.60 31915.60 31915.60

覆盖倍数 1.23 1.09 1.21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

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

金的覆盖倍数为 1.09，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

上升 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21，仍然能

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

息的风险较小。

六、潜在风险评估

土储专项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为土地储

备项目融资而发行的专项债券。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

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生，经

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政策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政策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若

政策收紧，可能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影响偿债能力。如

土地供应、用途规划等政策变动，可能影响土地储备项目的

推进和收益。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土地

管理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策略。

在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探索其他收入来源，降低对单一政策



的依赖。

2、市场风险

风险描述：受土地市场需求波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出让收

入，进而影响债券的偿债能力。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定期进行房地产市场调研，评估

土地出让收入的潜在波动，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项目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项目涉及收储、平整等复杂环节，

若进度延迟，可能影响土地出让和债券偿付。土地出让收入

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将优化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流程，

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减少延期风险。在项目实施前进行全

面的法律合规性审查，确保所有环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

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各方责任，减少合同纠纷的可能性。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

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

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

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

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

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

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

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

及市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2025年株洲市本级第二批土

储债项目 009号主管部门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

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

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

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

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

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

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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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号融

资平衡方案

一、区域情况

株洲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接江西省萍乡

市，南连省内衡阳、郴州二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

邻，是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市辖天元、

芦淞、荷塘、石峰、渌口 5区，攸县、茶陵县、炎陵县 3县，

代管县级醴陵市。市政府驻地天元区。市区距长沙、湘潭两

市分别为 50km和 45km，是我国南方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是湖南省“一点一线”区域

经济带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株、潭“金三

角”一隅。

株洲市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3616.81 3667.90 3902.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4917.00 47123.00 4917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90 192.3 195.18

政府性基金收入 298.81 199.67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95.17 195.93 /

政府性基金支出 312.33 252.80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204.99 149.32 /

注：表格中数据来源于株洲市 2022-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tjj.zhuzhou.gov.cn/c19066/index.html）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土储专项债的资金用于收回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闲置

土地，能够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减少市场上的存量土地规模，

改善土地供求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支持。增强对土地供给

的调控能力，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

力，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2）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地

储备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通

过合理的价格收购土地，既可以解决部分房企的资金困难问

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房价波动，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土地的有效利用会带动建筑、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同时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该地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新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也会创造就业机

会，对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储专项债项目有助于回收并重新规划低效或闲置的

土地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推动石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石峰区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增强石峰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为石峰区的产业发展

提供充足的土地空间，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入驻，促进区

域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三、债券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号拟申请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14,8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号信息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还本付息

方式
实施机构

2025年株洲市

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12号
14,800.00 5年 到期一次

还本

株洲市土地

储备中心

四、项目情况

本次债券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 号包含

一个地块，总规划用地面积 27421.82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6,14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1,340.00万元，

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4,800.00万元。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

施单位

1

2025
年株

洲市

第二

批土

储债

项目

012号

4302002023B00125

天元区炎帝大

道与栗塘路交

汇处西北角（天

元区原武广片

区十七号地块）

项目面积

27421.82平方

米，地块已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编号：

XC(1)5568。

16,140.00
株洲市

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16,140.00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根据湖南恒业腾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土地估价报告，项目评估价格如下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评估价格（万元）

1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4302002023B00125 22230.87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号已经通过湖南金

厚（株洲）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五、资金平衡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收储面积为 27421.82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6,14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1,340.00万元，

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4,800.00万元。

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

名称

计划出

让时间
总需求

资金来源

预计项目融

资到期本息
小计

资本金/自
有资金

计划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

债券金额

1

武广

片区

十七

号地

块

2029年 16,140.00 16,140.00 1,340.00 14,800.00 16,176.40

2 合计 2029年 16,140.00 16,140.00 1,340.00 14,800.00 16,176.40

（二）项目收入预测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及依据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 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

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号 区位 用地性质
出让建筑

面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楼面价格

（元/平

米）

楼面地

价（万元

/亩）

1 天元区
城镇住宅用地(兼
容商服 3-5%)

111,816.99 103,010.00 4,187.44 279.16

2 天元区 商住用地 24,935.56 25,415.00 4,632.85 308.86

3 天元区
城镇住宅用地(兼
容商服 3-5%)

88,842.09 84,825.00 3471.82 231.46



结合湖南恒业腾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根据谨慎原则，本项目最终采用可比案例与评

估价格的最低值作为出让价格，因此，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出让价格按 216.19万元/亩。

序号 地块名称
评估价格

（万元）

土地面积

（㎡）

楼面价格

（元/平米）

楼面地价

（万元/亩）

1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22,230.87 27,421.82 3,242.80 216.19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27421.82 平方米

（41.13亩），到 2026年完成出让，出让价格为 216.19万元

/亩。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 22,230.87万元。

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2025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合计

武广片区

十七号地

块

22,230.87 22,230.87

2、项目预期成本测算及依据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

计提基金等，根据湖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

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

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本

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

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

收入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

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款

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

发〔201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

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



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

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

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

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

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

地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

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

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

拨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

发〔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

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

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



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

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

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

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

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 12%计

提。项目计提成本总费用 2,667.70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益（万元）

武广片区十七号地块 22,230.87 2,667.70 19,563.17

合计 22,230.87 2,667.70 19,563.17

（三）融资平衡方案

1、项目净收益

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项目总收入 22,230.87万元，

测算项目成本 2,667.70万元，项目净收益 19,563.17万元。

2、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 号总投资金额为

16,140.00万元，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4,800.00万元，

发行债券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5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

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测算，本次预测利率为 1.86%，5



年本息共计 16,176.40万元。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1

武广

片区

十七

号地

块

2025年7月 - 14,800.00 - 14,800.00 137.64 137.64

2026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7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8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29年 14,800.00 14,800.00 275.28 275.28

2030年6月 14,800.00 14,800.00 - 137.64 14937.64

合计 14,800.00 14,800.00 1,376.40 16,176.40

3、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为 19,563.17 万元，本项目净收益

即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为 19,563.17 万元，预计相关收

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1。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

名称

规划收储

面积（平

方米）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地块

出让净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武广

片区

十七

号地

块

27,421.82

商住

综合

用地
16,140.00 19,563.17 14,800.00 16,176.40 1.21

2 合计 27,421.82 16,140.00 19,563.17 14,800.00 16,176.40 1.21



结论：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

目 012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1，项目收益完全可

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12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六、潜在风险评估

土储专项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为土地储

备项目融资而发行的专项债券。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

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生，经

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政策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政策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若

政策收紧，可能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影响偿债能力。如

土地供应、用途规划等政策变动，可能影响土地储备项目的

推进和收益。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土地

管理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策略。

在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探索其他收入来源，降低对单一政策

的依赖。

2、市场风险

风险描述：受土地市场需求波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出让收

入，进而影响债券的偿债能力。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定期进行房地产市场调研，评估



土地出让收入的潜在波动，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项目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项目涉及收储、平整等复杂环节，

若进度延迟，可能影响土地出让和债券偿付。土地出让收入

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将优化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流程，

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减少延期风险。在项目实施前进行全

面的法律合规性审查，确保所有环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

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各方责任，减少合同纠纷的可能性。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

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

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

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

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



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

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

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

及市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12号储备项目主管部门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

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

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

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

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

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

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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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株洲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东接江西省萍乡

市，南连省内衡阳、郴州二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

邻，是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市辖天元、

芦淞、荷塘、石峰、渌口 5区，攸县、茶陵县、炎陵县 3县，

代管县级醴陵市。市政府驻地天元区。市区距长沙、湘潭两

市分别为 50km和 45km，是我国南方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是湖南省“一点一线”区域

经济带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株、潭“金三

角”一隅。

株洲市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3616.81 3667.90 3902.4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4917.00 47123.00 49179.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90 192.3 195.18

政府性基金收入 298.81 199.67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95.17 195.93 -

政府性基金支出 312.33 252.80 -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204.99 149.32 -

注：表格中数据来源于株洲市 2022-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tjj.zhuzhou.gov.cn/c19066/20250327/i2337068.html）

（二）项目基本信息

本次债券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 号包含

一个地块，地块名称太阳村 D1地块，地块面积为 41,558.11



平方米，地块位于荷塘区建宁港路与悦舍路交汇处东北角，

为存量闲置用地，项目总投资 14,300.00万元。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

施单位

1

2025年株洲

市第二批土

储债项目

007号

太阳村 D1

地块

荷塘区建宁

港路与悦舍

路交汇处东

北角

地块面积为

41,558.11平方米。

土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目前被列入闲置

土地。

14,300.00

株洲市

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14,300.00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号已经通过湖南金

厚（株洲）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土储专项债的资金用于收回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闲置

土地，能够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减少市场上的存量土地规模，

改善土地供求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支持。增强对土地供给

的调控能力，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

力，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2）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地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__cLlc7RTLjG0-PdgE-FxSpkZae8eAy1lTi_z2Io96Fwsa702cQadOvRErVPAzJy


储备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通

过合理的价格收购土地，既可以解决部分房企的资金困难问

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房价波动，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土地的有效利用会带动建筑、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同时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该地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新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也会创造就业机

会，对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二）社会效益分析

土储专项债项目有助于回收并重新规划低效或闲置的

土地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推动荷塘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荷塘区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增强荷塘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为荷塘区的产业发展

提供充足的土地空间，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入驻，促进区

域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目前项目已完成地块信息摸排、论证分析、地价评估等

前期工作。同时获得主管部门及市政府的项目批复同时获得

主管部门及市政府的项目批复，项目成熟度较高。相关批复

如下：株洲市人民政府于 2025年 3月 10日出具的《株洲市

本级 2025 年度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土地储备）计划》

的批复》(株政函〔2025〕34号)。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于 2025年 3月 4日报送的关于同意《株洲市本级 2025年度



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本项目所

涉地块已纳入株洲市 2025 年土地储备计划。株洲市人民政

府《关于市本级 2025 年度第二批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收储

的批复》（株政函〔2025〕49号）。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14,300.00 万元。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13,000.00 万元，已对本项目的投资及使用计划进行

资金需求分析，各年度资金需求合理且与项目进度任务相匹



配。因此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额度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中共

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湘财绩〔2020〕12号）等文件精神和绩效评价相关工

作要求，该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合理；项目

建设投资合规性和项目成熟度高；项目资金来源合理可行；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用途

合规；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分析到位，绩效评

估审核认定结果为“优”，建议予以入库。

（六）项目存续期

鉴于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

让最高年限按用途确定为 40年、50年、70年，均大于本项

目发债年限 5年。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名称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号

主管部门

及其编码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实施

单位
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14,300.00

一、地方债券资金：13,000.00

二、其他资金：1,300.00

项目实施

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土地收储 2025年 7月 2025年 12月

项目绩效

目标
1.完成项目涉及地块的收购；2.完成申请专项债券产生对应本金利息的上缴。

项目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

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块面积
41,558.11平

方米

41,558.11平方

米

质量指标 收购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土地收购完成时长 6个月 6个月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14,300.00万

元
14,30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

益

17,664.66万
元

17,664.66万元

预计相关收益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
1.24 1.24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城市发展的长期需

求

增强城市建

设用地的有

效供给，更好

地执行城市

规划

增强城市建设

用地的有效供

给，更好地执行

城市规划

改善人民居住环境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综合影响力

城市形象持

续提升

城市形象持续

提升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区域辐射人群满意度 ≧90% ≧90%

区域生活居民满意度 ≧95% ≧95%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

（1）存量土地收费费用估算依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

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要求，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

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

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土地收购

价格在收地基础价格上下浮 33.66%。

（2）新增土地征收和拆迁费用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地块条件及其他实际

情况按标准对征地报批费用及征拆安置补偿费用进行估算。

根据湖南新星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进行地块的价值评估，经评估地块的土地总价为

19,594.65万元，土地取得成本价为 22,564.26万元，收地基

础价格就低确定为 19,594.65 万元，土地收购价格在收地基

础价格上下浮 33.66%，因此项目土地收购费用为 13,000.00

万元。

项目土地收购费用估算来源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土地取得成本

价
评估价格

基础价格（二

者取低）
下调幅度

土地收购

费用

1
太阳村 D1地

块
22,564.26 19,594.65 19,594.65 33.66% 13,000.00

2 合计 22,564.26 19,594.65 19,594.65 33.66% 13,000.00

根据湖南新星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项目评估价格如下表：

项目估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土地收购费用 自有资金 总投资

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

储债项目 007号
13,000.00 1,300.00 14,30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 号项目总投资

14,3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1,300.00万元，

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3,000.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称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资本金/
自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资金

本次发行

专项债券

资金

其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未来拟

发行专

项债券

资金

其

中：

用作

资本

金金

额

其

他

融

资

太阳村

D1地
块

14,300.00 1,300.00 0 13,000.00 0 0 0 0 5年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 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

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

号
地块编号 中标时间 坐落 土地用途

出让土地

面积（㎡）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单价（元

/平米）

折合亩

价（万

元/亩）

1
〔2023〕
挂网第

044号
2023/6/12

荷塘区水

竹湖片区

迎风路与

水园路交

汇处以西

住宅用地

兼容商服

（4%）

23,257.37 14,190.00 6,101.29 406.75

2
〔2023〕
挂网第

180号
2023/10/7

荷塘区北

至商四路、

南至荷园

路、西至悦

舍路、东至

枫

丹南路

商住用地 64,241.05 31,060.00 4,834.91 322.33

3
株洲国土

〔2024〕
089号

2024/12/1
6

荷塘区桂

花街道办

事处新贵

村

住宅用地 14,844.97 7,940.00 5,348.61 356.58





太阳村 D1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41,558.11平方米（62.34

亩），到 2030 年完成出让，结合近期周边同类型案例，按

照审慎性原则，出让价格按 322万元/亩。项目预计可获得总

收入 20,073.48万元。

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合计

1 太阳村D1地块 20,073.48 20,073.48

（二）项目预期成本预测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

计提基金等，根据湖南省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

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

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本项

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

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国有

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价款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让收

入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让总

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款的 5%

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

发〔201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农田水

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

通知》（财综〔2011〕62 号）文件规定：“教育资金的土地



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用

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土地出让金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

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本办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

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

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土

地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制的

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

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拔

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个月内划拨至同级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

〔2005〕24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是

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金、土地租

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等）。各地

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



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

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

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

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此

项资金。

因此，本项目各项计提成本费用约按出让价格的 12%计

提。项目计提成本总费用 2,408.82万元。

项目计提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基数 费用比例 费用

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0,073.48 2% 401.48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20,073.48 5% 1003.67

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20,073.48 5% 1003.67

合计 2,408.82

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净收益

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20,073.48

万元，测算项目成本 2,408.82 万元，项目净收入 17,664.66

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成本（万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益（万元）

太阳村 D1地块 20,073.48 2,408.82 17,664.66



合计 20,073.48 2,408.82 17,664.66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 号总投资金额为

14,3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3,000.00万元，

发行债券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5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

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本次预测利率为 1.86%，5

年本息共计 14,209.00万元。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地块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太阳

村 D1

地块

2025年 7

月

- 13,000.00 - 13,000.00 - -

2026年 13,000.00 13,000.00 241.80 241.80

2027年 13,000.00 13,000.00 241.80 241.80

2028年 13,000.00 13,000.00 241.80 241.80

2029年 13,000.00 13,000.00 241.80 241.80

2030年 7

月

13,000.00 13,000.00 - 241.80 13241.80

合计 13,000.00 13,000.00 1,209.00 14,209.00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估算为 17,664.66 万元，本项目净



收益即可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为 17,664.66 万元，预计相

关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4。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规划收

储面积

（公

顷）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太阳村

D1地块
4.16

居住

用地
14,300.00 17,664.66 13,000.00 14,209.00 1.24

2 合计 4.16 14,300.00 17,664.66 13,000.00 14,209.00 1.24

结论：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

目 007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4，项目收益完全可

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 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7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四）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条件 基准测试条件 收入下降 10% 成本上升 10%

收入 20073.48 18066.13 20073.48

成本 2408.82 2408.82 2649.70

净收益 17664.66 15657.31 17423.78

本息合计 14209.00 14209.00 14209.00



覆盖倍数 1.24 1.10 1.23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

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

金的覆盖倍数为 1.10，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

上升 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23，仍然能

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

息的风险较小。

六、潜在风险评估

土储专项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为土地储

备项目融资而发行的专项债券。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

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生，经

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政策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政策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若

政策收紧，可能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影响偿债能力。如

土地供应、用途规划等政策变动，可能影响土地储备项目的

推进和收益。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土地

管理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策略。

在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探索其他收入来源，降低对单一政策

的依赖。



2、市场风险

风险描述：受土地市场需求波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出让收

入，进而影响债券的偿债能力。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会定期进行房地产市场调研，评估

土地出让收入的潜在波动，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3、项目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项目涉及收储、平整等复杂环节，

若进度延迟，可能影响土地出让和债券偿付。土地出让收入

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应对措施：项目单位将优化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流程，

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减少延期风险。在项目实施前进行全

面的法律合规性审查，确保所有环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

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各方责任，减少合同纠纷的可能性。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

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

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

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

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

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

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

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

及市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2025年株洲市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07号储备项目主管部门为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

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

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

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

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

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

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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